
我省在⾼等教育阶段建⽴了以国家奖学⾦、国家励志
奖学⾦、国家助学⾦、国家助学贷款为主，学费补偿、助
学贷款代偿、勤⼯助学、学费减免、社会资助和确保家庭
经济困难学⽣顺利⼊学的“绿⾊通道”制度等多形式、多
渠道的资助政策体系，确保每⼀位⼤学⽣不因家庭经济困
难⽽失学。
⼊学时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⽣如暂时筹集不⻬学

费和住宿费，可在开学报到的当天通过学校开设的“绿⾊
通道”报到注册，⼊校后再向学校申报家庭经济困难，由
学校核实认定后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。⾼等学校学⽣资
助政策中，解决学费、住宿费问题，以国家助学贷款为
主，以国家励志奖学⾦等为辅；解决⽣活费问题，以国家
助学⾦为主，以勤⼯助学等为辅。

为切实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⽣顺利⼊学，教育部等部
⻔规定各全⽇制普通⾼校都必须建⽴“绿⾊通道”制度，
对被录取⼊学，家庭经济确实困难、⽆法缴纳学费的新
⽣，⼀律先办理⼊学⼿续，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，分
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。

（⼀）本专科⽣国家奖学⾦
奖励对象是普通⾼校全⽇制本专科⼆年级及以上优秀

在校学⽣,奖励标准为每⽣每年8000元。同⼀学年内，获
得国家奖学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⽣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
家助学⾦，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⾦。
（⼆）本专科⽣国家励志奖学⾦
奖励对象是品学兼优、家庭经济困难的⼆年级及以上

的普通⾼校全⽇制本专科在校⽣，奖励标准为每⽣每年
5000元。同⼀学年内，获得国家励志奖学⾦的家庭经济
困难学⽣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⾦，但不能同时获
得国家奖学⾦。
（三）本专科⽣国家助学⾦
资助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⾼校全⽇制本专科学

⽣（含预科⽣），平均资助标准为每⽣每年3300元，具
体标准由⾼校在每⽣每年2000-4500元范围内⾃主确定，
可分为2-3档。全⽇制在校退役⼠兵学⽣全部享受本专科
⽣国家助学⾦，资助标准为每⽣每年3300元。

资助对象是当年考⼊全⽇制普通⾼校、⼴东省⼾籍的
家庭经济困难本专科⼀年级新⽣，每⼈最⾼不超过
6000元。考⼊省内⾼校的新⽣开学时向学校申请，考⼊
省外⾼校的新⽣向⼾籍所在地县级教育部⻔申请。

资助对象是⼴东省少数⺠族聚居区⼾籍并在⼴东省少
数⺠族聚居区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全⽇制普通⾼校本专科
少数⺠族在校⼤学⽣，每⽣每年10000元，资助周期为本
专科就读期间。符合条件的少数⺠族⼤学⽣向⼊学前⼾籍
所在地的县(市、区）⺠族⼯作部⻔提出申请。

资助对象是当年考⼊普通⾼校的⼴东省⼾籍全⽇制残
疾⼈在校⼤学⽣，专科⽣、本科⽣分别⼀次性每⼈资助
10000元、15000元。符合条件的残疾⼈⼤学⽣向⼊学前
⼾籍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级残联提出申请。

（⼀）⾼校学⽣应征⼊伍服兵役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
贷款代偿及退役复学后学费减免
补助对象是应征⼊伍服义务兵役的⾼校在校⽣、毕业

⽣及退役后复学的原⾼校在校⽣，直接招收为⼠官的⾼校
学⽣。国家对应征⼊伍服义务兵役和直接招收为⼠官的⾼
校学⽣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⾏补偿、对在校期间获得国

贷款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⾼校全⽇制本专科⽣
（含预科⽣）。贷款⾦额原则上本专科⽣每⽣每年最⾼申
请⾦额不超过12000元。2020年1⽉1⽇起，新签订的助学

家助学贷款（含校园地助学贷款和⽣源地信⽤助学贷
款）实⾏代偿，退役后复学的原⾼校在校⽣实⾏学费减
免。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的补助标准
为本专科⽣每⽣每年不超过12000元。
（⼆）国家退役⼠兵教育资助政策
对退役后，⾃主就业，通过全国统⼀⾼考或⾼职分类

招考⽅式考⼊⾼等学校并到校报到的⼊学新⽣实⾏学费减
免，学费减免标准为本专科⽣每⽣每年不超过12000元。

（三）“三⽀⼀扶”国家助学贷款代偿
⼴东省⾼校学⽣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⽀农、⽀教、

⽀医和扶贫⼯作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继续在经济⽋发达地
区基层⼯作满1年以上，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
本息，可申请财政代偿。
（四）⾼校毕业⽣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
全⽇制普通⾼校应届及暂缓就业的专科以上学历（学

位）毕业⽣，或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“三⽀⼀扶”⼤学⽣
到农村从教，符合《⼴东省教育厅�⼴东省财政厅�⼴东省
⼈⼒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�⼴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
于⾼校毕业⽣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的实施办法》（粤教师
〔2018〕9号）基本条件和范围的可享受农村教师上岗退
费政策。上岗退费标准按照本科学历（学⼠学位）每⼈每
年8000元，其中艺术类（⾳乐、美术、舞蹈）、特殊教
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科的教师每⼈每年12000元，退
费年限为4年；专科学历每⼈每年8000元，其中艺术类
（⾳乐、美术、舞蹈）、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
科的教师每⼈每年12000元，退费年限为3年。

贷款合同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LPR5Y-30个基点（即LPR5Y-0.3%）执⾏。贷款学⽣在校
学习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，贷款学⽣
毕业后的前五年内可只需偿还利息不需还本⾦，⾃毕业第
六年起开始偿还本⾦和利息，助学贷款年限可为学制加
15年，最⻓不超过22年。⼤学新⽣和在校⽣可在开学前向
⼾籍所在地县级学⽣资助管理部⻔申请⽣源地信⽤助学贷
款，已申请过⽣源地信⽤助学贷款的学⽣可直接在⽹上申
请续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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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⼀）勤⼯助学
根据《⼴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勤⼯助学管理办法》，组

织家庭经济困难学⽣，利⽤课余时间开展校内勤⼯助学活
动，通过⾃⼰的劳动取得合法报酬，⽤于改善学习和⽣活
条件。

（⼆）临时困难补助（爱⼼基⾦）
为发扬团结、互助、友爱精神，关⼼、关爱困难学

⽣，帮助学⽣因突发事件或患重⼤疾病⽽导致的⽣活困
难，促进和谐幸福校园建设，根据《⼴东碧桂园职业学院
爱⼼基⾦管理办法》，学校对发⽣重⼤突发事件的学⽣给
予⼀次性发放临时困难补助2000-5000元/⼈。

（三）校内奖学⾦（凤凰奖学⾦）
根据《⼴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奖学⾦评定办法》，学校

⾯向学业成绩和专业技能突出的⼤⼀年级学⽣设⽴优秀学
⽣奖学⾦，⾯向⼤⼆、⼤三年级学⽣设置⼀等奖学⾦、⼆
等奖学⾦、三等奖学⾦，奖励学业成绩突出、专业技能或
创新创业能⼒突出、⽂体艺术突出、社会实践突出、⾃⽴
⾃强突出的学⽣。

（四）校内助学⾦（思源助学⾦）
为体现党和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⽣的关怀，秉承学

院创办⼈教育扶贫的⼤爱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⽣顺利完
成学业，更好地成⻓成才。根据《⼴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助
学⾦管理办法》，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⽣给予
5000-8000元/学年的资助。

属于最低⽣活保障家庭学⽣、特困供养学⽣、“低收
⼊（低保边缘、低保临界）家庭”学⽣、孤残学⽣、烈⼠
⼦⼥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⽣及残疾⼈⼦⼥等的学⽣，可将
相关证件材料复印件带到学校，⽅便⼊学后申请国家及校
内助学⾦资助。

开学前后往往是电信诈骗⾼发期，⼀些诈骗分⼦会冒
充⼤学⽼师、资助机构⼯作⼈员等，给新⽣发短信、打电
话、加微信或QQ好友，⽤各种⼿段骗取钱财。请你⼀定
擦亮眼睛，提⾼警惕，抵住诱惑，避免上当。（如有疑
问，可联系：袁教官15986516803）

⼋、学校其他资助措施 温馨提⽰

安全预警

我省在⾼等教育阶段建⽴了以国家奖学⾦、国家励志
奖学⾦、国家助学⾦、国家助学贷款为主，学费补偿、助
学贷款代偿、勤⼯助学、学费减免、社会资助和确保家庭
经济困难学⽣顺利⼊学的“绿⾊通道”制度等多形式、多
渠道的资助政策体系，确保每⼀位⼤学⽣不因家庭经济困
难⽽失学。
⼊学时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⽣如暂时筹集不⻬学

费和住宿费，可在开学报到的当天通过学校开设的“绿⾊
通道”报到注册，⼊校后再向学校申报家庭经济困难，由
学校核实认定后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。⾼等学校学⽣资
助政策中，解决学费、住宿费问题，以国家助学贷款为
主，以国家励志奖学⾦等为辅；解决⽣活费问题，以国家
助学⾦为主，以勤⼯助学等为辅。

为切实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⽣顺利⼊学，教育部等部
⻔规定各全⽇制普通⾼校都必须建⽴“绿⾊通道”制度，
对被录取⼊学，家庭经济确实困难、⽆法缴纳学费的新
⽣，⼀律先办理⼊学⼿续，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，分
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。

（⼀）本专科⽣国家奖学⾦
奖励对象是普通⾼校全⽇制本专科⼆年级及以上优秀

在校学⽣,奖励标准为每⽣每年8000元。同⼀学年内，获
得国家奖学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⽣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
家助学⾦，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⾦。
（⼆）本专科⽣国家励志奖学⾦
奖励对象是品学兼优、家庭经济困难的⼆年级及以上

的普通⾼校全⽇制本专科在校⽣，奖励标准为每⽣每年
5000元。同⼀学年内，获得国家励志奖学⾦的家庭经济
困难学⽣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⾦，但不能同时获
得国家奖学⾦。
（三）本专科⽣国家助学⾦
资助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⾼校全⽇制本专科学

⽣（含预科⽣），平均资助标准为每⽣每年3300元，具
体标准由⾼校在每⽣每年2000-4500元范围内⾃主确定，
可分为2-3档。全⽇制在校退役⼠兵学⽣全部享受本专科
⽣国家助学⾦，资助标准为每⽣每年3300元。

资助对象是当年考⼊全⽇制普通⾼校、⼴东省⼾籍的
家庭经济困难本专科⼀年级新⽣，每⼈最⾼不超过
6000元。考⼊省内⾼校的新⽣开学时向学校申请，考⼊
省外⾼校的新⽣向⼾籍所在地县级教育部⻔申请。

资助对象是⼴东省少数⺠族聚居区⼾籍并在⼴东省少
数⺠族聚居区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全⽇制普通⾼校本专科
少数⺠族在校⼤学⽣，每⽣每年10000元，资助周期为本
专科就读期间。符合条件的少数⺠族⼤学⽣向⼊学前⼾籍
所在地的县(市、区）⺠族⼯作部⻔提出申请。

资助对象是当年考⼊普通⾼校的⼴东省⼾籍全⽇制残
疾⼈在校⼤学⽣，专科⽣、本科⽣分别⼀次性每⼈资助
10000元、15000元。符合条件的残疾⼈⼤学⽣向⼊学前
⼾籍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级残联提出申请。

（⼀）⾼校学⽣应征⼊伍服兵役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
贷款代偿及退役复学后学费减免
补助对象是应征⼊伍服义务兵役的⾼校在校⽣、毕业

⽣及退役后复学的原⾼校在校⽣，直接招收为⼠官的⾼校
学⽣。国家对应征⼊伍服义务兵役和直接招收为⼠官的⾼
校学⽣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⾏补偿、对在校期间获得国

贷款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⾼校全⽇制本专科⽣
（含预科⽣）。贷款⾦额原则上本专科⽣每⽣每年最⾼申
请⾦额不超过12000元。2020年1⽉1⽇起，新签订的助学

家助学贷款（含校园地助学贷款和⽣源地信⽤助学贷
款）实⾏代偿，退役后复学的原⾼校在校⽣实⾏学费减
免。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的补助标准
为本专科⽣每⽣每年不超过12000元。
（⼆）国家退役⼠兵教育资助政策
对退役后，⾃主就业，通过全国统⼀⾼考或⾼职分类

招考⽅式考⼊⾼等学校并到校报到的⼊学新⽣实⾏学费减
免，学费减免标准为本专科⽣每⽣每年不超过12000元。

（三）“三⽀⼀扶”国家助学贷款代偿
⼴东省⾼校学⽣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⽀农、⽀教、

⽀医和扶贫⼯作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继续在经济⽋发达地
区基层⼯作满1年以上，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
本息，可申请财政代偿。
（四）⾼校毕业⽣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
全⽇制普通⾼校应届及暂缓就业的专科以上学历（学

位）毕业⽣，或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“三⽀⼀扶”⼤学⽣
到农村从教，符合《⼴东省教育厅�⼴东省财政厅�⼴东省
⼈⼒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�⼴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
于⾼校毕业⽣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的实施办法》（粤教师
〔2018〕9号）基本条件和范围的可享受农村教师上岗退
费政策。上岗退费标准按照本科学历（学⼠学位）每⼈每
年8000元，其中艺术类（⾳乐、美术、舞蹈）、特殊教
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科的教师每⼈每年12000元，退
费年限为4年；专科学历每⼈每年8000元，其中艺术类
（⾳乐、美术、舞蹈）、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
科的教师每⼈每年12000元，退费年限为3年。

贷款合同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LPR5Y-30个基点（即LPR5Y-0.3%）执⾏。贷款学⽣在校
学习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，贷款学⽣
毕业后的前五年内可只需偿还利息不需还本⾦，⾃毕业第
六年起开始偿还本⾦和利息，助学贷款年限可为学制加
15年，最⻓不超过22年。⼤学新⽣和在校⽣可在开学前向
⼾籍所在地县级学⽣资助管理部⻔申请⽣源地信⽤助学贷
款，已申请过⽣源地信⽤助学贷款的学⽣可直接在⽹上申
请续贷。

广东省本专科学生资助
及学校资助政策简介

⼀、绿⾊通道

⼆、⽣源地信⽤助学贷款

三、本专科⽣国家奖助学⾦

五、⼴东省少数⺠族聚居区少数⺠族⼤学⽣资助

六、南粤扶残助学⼯程

七、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政策

四、⼴东省家庭经济困难⼤学新⽣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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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⼀）勤⼯助学
根据《⼴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勤⼯助学管理办法》，组

织家庭经济困难学⽣，利⽤课余时间开展校内勤⼯助学活
动，通过⾃⼰的劳动取得合法报酬，⽤于改善学习和⽣活
条件。

（⼆）临时困难补助（爱⼼基⾦）
为发扬团结、互助、友爱精神，关⼼、关爱困难学

⽣，帮助学⽣因突发事件或患重⼤疾病⽽导致的⽣活困
难，促进和谐幸福校园建设，根据《⼴东碧桂园职业学院
爱⼼基⾦管理办法》，学校对发⽣重⼤突发事件的学⽣给
予⼀次性发放临时困难补助2000-5000元/⼈。

（三）校内奖学⾦（凤凰奖学⾦）
根据《⼴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奖学⾦评定办法》，学校

⾯向学业成绩和专业技能突出的⼤⼀年级学⽣设⽴优秀学
⽣奖学⾦，⾯向⼤⼆、⼤三年级学⽣设置⼀等奖学⾦、⼆
等奖学⾦、三等奖学⾦，奖励学业成绩突出、专业技能或
创新创业能⼒突出、⽂体艺术突出、社会实践突出、⾃⽴
⾃强突出的学⽣。

（四）校内助学⾦（思源助学⾦）
为体现党和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⽣的关怀，秉承学

院创办⼈教育扶贫的⼤爱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⽣顺利完
成学业，更好地成⻓成才。根据《⼴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助
学⾦管理办法》，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⽣给予
5000-8000元/学年的资助。

属于最低⽣活保障家庭学⽣、特困供养学⽣、“低收
⼊（低保边缘、低保临界）家庭”学⽣、孤残学⽣、烈⼠
⼦⼥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⽣及残疾⼈⼦⼥等的学⽣，可将
相关证件材料复印件带到学校，⽅便⼊学后申请国家及校
内助学⾦资助。

开学前后往往是电信诈骗⾼发期，⼀些诈骗分⼦会冒
充⼤学⽼师、资助机构⼯作⼈员等，给新⽣发短信、打电
话、加微信或QQ好友，⽤各种⼿段骗取钱财。请你⼀定
擦亮眼睛，提⾼警惕，抵住诱惑，避免上当。（如有疑
问，可联系：袁教官15986516803）

⼋、学校其他资助措施 温馨提⽰

安全预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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